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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案例法律适用分析

FJSN 的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所述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

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６０条关于中期报告 、第 ６２条所述 “发生可能对上市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

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

交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实质”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定性与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 性质 、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证监会依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和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枠 （以下简称 枟行政

处罚法枠） 第 ２７条的规定 ，以 “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３６号” 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

（１）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长姚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２０ 万元

罚款 ；

（２）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时任董事兼总经理黄某某 、董事兼财务总监陈

某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

（３） 对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时任董事刘某某 、独立董事萧某某 、骞某某 、张

某某 、董事会秘书姜某某给予警告 ，并分别处以 ３万元罚款 。

另外 ，中国证监会对案件调查中发现的有关人员的犯罪线索向公安机关作

了移送 。这些犯罪线索包括 ： FJSN 相关人员涉嫌提供虚假财务报告 、涉嫌挪用

职工身份置换资金 ２ ５００万元 、涉嫌挪用国债投资资金 １５ ４００ 万元 、涉嫌侵占

国债投资资金 ５００万元 、涉嫌伪造金融凭证 。

（福建证监局 　山 　路）

浙江 ZDHN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

【案情介绍】

中国证监会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对浙江 ZDHN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DHN） 涉嫌虚假信息披露立案调查 。

第三章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68　　　

经调查 ，ZDHN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年存在虚假记载和重大遗漏等信息披露违法

违规行为 ：通过虚假记载 ，虚增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 “银行存款” ８５６万元和２ ０４９

万元 ；虚增 ２００３年 、 ２００４年 “短期投资” 账面原值分别为 ３６０万元和 ２７７ 万

元 ；隐瞒对外连带责任担保七笔 ，涉及金额合计 ４２ ６８３ 万元 ；涉诉事项五笔 ，

涉及金额合计 ３２ ０００万元 。对 ZDHN 第一大股东珠海经济特区 RX投资有限公
司 （现已改名深圳市 RF控股有限公司并迁址深圳 ，以下简称珠海 RX） 和第二
大股东海南 HG假日滨海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 HG ） 股权被冻结

事项 ，ZDHN 未进行及时披露 。

ZDHN 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 ～ ６２条的相关规定 ，构成

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的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所披露

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行为 。

ZDHN 上述虚假行为的责任人为 ZDHN 董事长薛某某 、董事兼总裁邓某某

及董事纪某某等 。

【背景】

一 、 ZDHN 公司
ZDHN 是 １９９９年 ６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公司 。原控股股

东为 ZD 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D 企业集团） 。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 ZD
企业集团与西安 FT 集团下属海南 HG 及珠海 RX签订 枟股权转让协议枠 。 ２００３

年 ６月 ２０日 ，ZD企业集团将 ZDHN 托管给上述两家企业管理 。 ２００４年 ３月正

式办理股权转让过户手续并公告 。 ZDHN 的实际控制人为邱某某 。公司的经营

范围为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开发 ，计算机软件 、单晶硅制品及自动化设备仪表

的技术开发 、制造 、销售与服务 。公司原实际控制人邱某某及原高管人员违法

违规挪用公司资金 ，以及上市公司为其关联公司提供违规连带担保 ，导致上市

公司形成巨额担保债务而无法清偿 。浙江 ZDYZ 集团有限公司成为 ZDHN 的实
际控制人后 ，公司的主营业务从原来单一的半导体节能材料拓展为节能减排和

轨道交通业务方向的大机电产业 。

二 、相关责任人

薛某某 ，时任 ZDHN 董事长 、董事 。

纪某 ，时任 ZDHN 董事 。

邓某某 ，时任 ZDHN 董事 、总裁 、副总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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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某某 ，时任 ZDHN 董事 。

吴某 ，时任 ZDHN 董事长 、董事 。

萧某某 ，时任 ZDHN 独立董事 。

丁某某 ，时任 ZDHN 独立董事 。

赖某某 ，时任 ZDHN 董事会秘书 。

沈某甲 ，时任 ZDHN 副董事长 、董事 。

沈某乙 ，时任 ZDHN 董事 。

【违法违规事实分析】

一 、 ZDHN 违法违规事实
披露虚假信息 、隐瞒重要信息的披露 ，是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一个重要表

现形式 。 ZDHN 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年通过虚假信息披露以及隐瞒重要信息等手段 ，

隐藏大股东资金占用的事实 。

（一） 在 2003年年报和 2004年中期报告中对银行存款和短期投资
进行虚假记载

（１） ZDHN ２００３ 年度报告中披露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银行存款余额

（指合并数 ，下同） 为 ２ ６５６万元 ，经调查 ，ZDHN 实际银行存款为 １ ８００万元 ，

与公告数据相差 ８５６万元 ； ZDHN 在 ２００４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银行存款余额为

２ ６７９万元 ，经调查 ，实际银行存款为 ６３０万元 ，与公告数据相差 ２ ０４９万元 。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 ZDHN 在招商银行上海市大木桥支行 （以下简称大

木桥支行） 和中国银行廊坊分行的银行存款账实不符 ，具体情况为 ：

第一 ，ZDHN 于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在大木桥支行开立银行账户 ，共计存入了

１畅８５亿元资金 ，２００３年 ９月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上述存款均被公司实际控制人划

转至上海 AZ教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AZ 教育） 、上海 FH 进出口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 FH 公司） 等其控制的六家关联公司并占用 。为隐瞒事

实 ，中国 FT 集团上海分公司以伪造的银行对账单 、银行传票等交给 ZDHN
入账 。

第二 ，ZDHN 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在中国银行廊坊分行存入 １ ３５０万元 ，为实

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 ZYGD 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质押担保 ，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１月因承担连带责任而被银行直接划转 。为隐瞒事实 ， ZDHN 实际控制人授
意下属以伪造的银行单据等交给公司入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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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ZDHN 在 ２００３年度报告中披露 ，ZDHN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３１ 日短期投资

账面原值为 ３６１万元 ，经调查 ，实际金额为 ６畅５ 元 ，与公告数据相差约 ３６１ 万

元 ；ZDHN 在 ２００４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短期投资账面原值为 ２７７ 万元 ，实际为

８５５元 ，与公司公告数据相差约 ２７７万元 。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公司在 NF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台北路证券
营业部 （以下简称 NF 证券武汉台北路营业部） １ ９６０ 万元的国债投资和四川

JR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 JR 租赁） １ ７００ 万元的委托投资账实不

符 ，具体情况为 ：

第一 ，２００３年 ６ 月 ３０ 日 ， ZDHN 汇入 NF 证券武汉台北路证券营业部
１ ９６０万元国债投资资金 ，其中的 １ ８４５万元于当日经国债回购后被汇划至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 AZ 教育 ，另有 ５５ 万元汇划至武汉 QK 商贸有限公司 。

为隐瞒真相 ，在公司被立案稽查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授意下属以伪造的财务凭

证等交给公司入账 。

第二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 ZDHN 汇入四川 JR 租赁的 １ ７００ 万元委托投资款

项 ，于 ２００３年 １２月 ２３日被汇划至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上海 YC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为隐瞒真相 ，在公司被立案稽查前 ，公司实际控制人授意下属以伪造

的财务凭证等交给公司入账 。

（二） 在 2004年年报 、中期报告和 2005年中期报告中存在重大遗
漏 ，对多项重大担保及涉诉事项未予披露 ，且未按规定履行临时公告

义务

（１） 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３１日 ，ZDHN 为 ZYFT 实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中国银
行廊坊分行 ８ ０００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所担保的银行借款期限

为 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３１日 ～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３０日 ，担保期间为自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起两年 ，即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３０日 ～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３０日 。由于主债务人未履行

偿债义务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６日 ，中国银行廊坊分行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

标的金额为 ８ ２００万元的财产保全申请 ，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 １５日先后冻结了 ZDHN 持有的浙江 ZDWX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ZDWX） 的股权 、 ZDHN 子公司杭州 HN 半导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杭州 HN ）

的股权等资产 。

（２）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１８日 ，ZDHN 为武汉 MS石油液化气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０万元

的银行借款提供担保 ，所担保的银行借款期限为 ２００４ 年 ６月 １８日 ～ ２００５年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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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３０日 ，担保期限为自借款到期之次日起两年 ，即 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３０日 ～ ２００７年

６月 ３０日 。

（３） ２００４年 ４ ～ ９月 ，ZDHN 为南京 ZDHN 工贸实业有限公司在交通银行
南京分行 ３ ５００万元 、中国银行南京市鼓楼支行 ４ ８５０万元和华夏银行南京分行

３ ０００万元的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限分别为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 ～ ２００６年 １０月 ２９日 、 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６日 ～ ２００６年 １２月 ６日和 ２００５年 ３月 ３

日 ～ ２００７年 ３月 ３日 。由于主债务人未履行偿债义务 ，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向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 ，法院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 ２９日作出裁

决 ，并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先后冻结了 ZDHN 持有的 ZDWX 、杭州 HN 等子公司的
股权等资产 。

（４） ZDHN 原大股东 ZD企业集团因珠海 RX 和海南 HG 未按约定支付股
权转让价款的 ５０％ ，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０月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起诉珠海 RX 、海

南 HG 、福建 SN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建 SN ） 、中油 LC （集团） 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 FT 实业 （集团） 有限公司 ，要求支付股权转让余款 。浙江

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４年 １１月作出民事调解 ，但上述企业未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义务 。在法院执行过程中 ，ZDHN 及控股子公司杭州 HN 于 ２００５年 ２

月 １日为上述公司对 ZD企业集团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 １畅４６ 亿

元 。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３日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了 ZDHN 持有的杭州 HN 、杭

州 HX电子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HX电子） 等公司的股权 、房产等资产 。

（５）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７日 ，ZDHN 为已经发生诉讼纠纷的福建 SN 向光大银行
武汉分行的借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合同金额 ５ ７００万元 。由于福建 SN 未
履行还款义务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２８日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冻结了 ZDHN 持有杭
州 HN 、 HX电子的股权等资产 。

上述重大担保和涉诉事项 ， ZDHN 未按规定履行临时公告义务 ，也未在

２００４年年报 、中期报告和 ２００５年中期报告中予以披露 。

（三） 在 2004年中期报告中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对第一 、

二大股东持有的公司股权被限制情况未予披露 ，且未按规定履行临时

公告义务

经调查 ，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 RX 持有的 ２ ５６０ 万股股权中的 ７８０ 万股于

２００４年 ４月 ２６日被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 ，另外 １ ７８０万股分别

于 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２０日和 １２月 １６日被深圳市 KM 实业有限公司质押冻结和被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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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再冻结 。第二大股东海南 HG 持有的公司 ２ １６０万股权 ，

分别于 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２６日和 １１月 ２３日被华夏银行南京分行质押冻结和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再冻结 。另外 ，第一大股东存在变更公司名称和注册地

的情况 。对于上述情况 ，公司均未按规定履行临时公告义务 ，并在相关年度定

期报告中存在重大遗漏和误导性陈述 。

二 、违法违规成因分析

探究 ZDHN 信息披露违法违规的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

１畅 掩盖实际控制人资金占用及公司违规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方提

供担保等违法违规事实

由于实际控制人的融资渠道有限 ，随着自身的发展 ，对资金的需求越来越

大 ，在自身积累和间接融资无法有效满足资金需求的情况下 ，上市公司便成为

其 “提款机” 。在中国证监会对大股东违法占用 、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保持高

压监管态势的情形下 ，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就通过各种手段来隐瞒占资的

事实 。

本案中 ，ZDHN 的实际控制人在安排海南 HG 与珠海 RX 受让 ZD 企业集
团之初 ，就不是以做大做强企业为目的 ，而是旨在通过 ZDHN 这一上市公司的
身份 ，为实际控制人在证券市场上 “圈钱” 提供便利 。比如 ，由 ZDHN 为关联
方提供现金质押担保 ，待关联方不能履行债务之时 ，银行将被质押的现金划走 ，

实际上是以承担担保责任这种合法的形式 ，来掩盖实际控制人占用 ZDHN 公司
资金的违法目的 。同时 ，由于 ZDHN 实际控制人控制了包括 ZDHN 在内的三
家上市公司 ，其通过三家上市公司之间的资金周转 、互相担保 ，来应付缺口 ，

粉饰业绩 。

２畅 为获取信贷资金或商业信用以及提高公司高级管理者的个人政

绩和社会声望等

本案中 ， ZDHN 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 RX 持有的公司 ２ ５６０ 万股权 ，以及

第二大股东海南 HG持有的公司 ２ １６０万股权均已在 ２００４年被司法冻结 ，但是

ZDHN 没有依法披露大股东股权被限制 ，以及大量的担保情况 ，主要是为了避

免影响大股东的声誉 ，影响公司的信贷融资能力 。

３畅 ZDHN治理情况不健全
其一 ，公司第一 、二大股东所持股权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２畅４４％ ，公司被

实际控制人操控的情况比较突出 。而 ZDHN 监事 、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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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制约作用 ，除参加董事会外 ，并不关心上市公司的生产 、经营和管理 ，对

案件的实际情况均表示不完全知情 。这样在客观上就为实际控制人随意占用公

司资金打开了方便之门 。其二 ，公司的会议制度混乱 ，存在先作出决策 ，再补

签会议记录 、会议决议的 “先议后签” 情况 。

三 、违法违规后果分析

１畅 损害投资者利益 ，严重影响投资者的信心

虚假信息披露是对证券市场 “公开” 理念的背离 ，损害公众投资者的知情

权 。投资者依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作出投资决策 ，虚假的信息披露会损害投

资者的利益 ，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和社会安定 ，破坏以信息为基础的市场投资决

策机制 。 ZDHN 没有如实披露大股东股权被限制 ，以及大量的担保情况等 ，粉

饰业绩 ，致使投资者作出错误的投资决策 。

２畅 增加证券市场风险 ，破坏证券市场正常秩序

ZDHN 违反信息披露规定作出虚假陈述 ，必然破坏证券市场的正常管理秩

序 ，增加证券市场的风险 。证券市场的诚信要求度很高 ，而 ZDHN 的主要高级
管理人员社会责任意识薄弱 ，缺乏必要的诚信 。

【法律法规适用分析】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证券市场上的有关当事人在证券发行 、上市和交易等一

系列过程中 ，依照法律法规 、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章及证券交易场所等自律监

管机构的有关规定 ，以一定方式向投资者和社会公众公开与证券有关的信息而

形成的一整套行为规范和活动准则 。信息披露制度是现代证券市场的核心制度

之一 ，是证券市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石 ，是实现证券市场 “公平 、公开 、公

正” 原则的基础和维护证券投资者利益的基本保障 。从监管角度来看 ，信息披

露制度的建立是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而从投资者的角度看 ，信息披露

制度的建立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时有充分的依据 。正因为如此 ，世界各国

和地区的证券市场无不重视信息披露制度 ，均将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列

为证券市场发展和监管的重中之重 。基于以上原因 ，为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我国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两市 枟股票上市规则枠 均对公司上市

过程中以及上市以后的信息披露有明确的规定 。

为了保证证券市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使所有投资者处在一个公平的市场

环境中 ，法律法规要求信息披露符合四个原则 ，即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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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性原则 ，不得有虚假陈述 。真实性和准确性是信息披露制度的首要标准 ，

即信息披露主体向外公开的信息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 ，严禁披露虚假和失实

的信息以误导投资者 。但信息披露者出于各种目的 ，往往不愿意或者歪曲地披

露真实准确的信息 。本案中 ，ZDHN 的虚假陈述行为 ，违反了信息披露的真实

性 、准确性 、完整性和及时性原则 ，欺骗和误导了投资者 ，按照我国法律法规

的规定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ZDHN 上述虚假陈述 、隐瞒重要信息的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 “公司公告的股票或者公司债券的发行和上市文件 ，必须真实 、准确 、完

整 ，不得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第 ６０ 条 “股票或者公司债

券上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的上半年结束之日起二个月内 ，向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中期报告 ，并予公

告 ⋯ ⋯ （二）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事项 ⋯ ⋯ ” ，第 ６１条 “股票或者公司债券上

市交易的公司 ，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 ，向国务院证券监督

管理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记载以下内容的年度报告 ，并予公告 ⋯ ⋯ ” ，第 ６２

条 “发生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而投资者尚未得知的重

大事件时 ，上市公司应当立即将有关该重大事件的情况向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和证券交易所提交临时报告 ，并予公告 ，说明事件的实质 ⋯ ⋯ （三） 公司

订立重要合同 ，而该合同可能对公司的资产 、负责 、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要

影响 ； （四 ） 公司发生重大债务和未能清偿到期重大债务的违约情

况 ⋯ ⋯ （八）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其持有股份情况发生较大变

化 ⋯ ⋯ （十） 涉及公司的重大诉讼 ⋯ ⋯ ” 的规定 ，构成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的 “所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的行为 ，

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 。

ZDHN 的独立董事丁某某 、萧某某 、王某某三人中 ，丁某某 、萧某某被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利用 ，在前述公司为实际控制人的关联公司等提供的违规担保

中 ，伙同公司董事薛某某 、纪某某 、邓某某 、卞某某在同意提供担保的相关董

事会决议上签字 ，违背了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和应尽的职责 ，应受到相应行政处

罚 。王某某为 ZD企业集团推荐的独立董事 ，其在 ２００５年 ２月致信证监会 ，反

映公司的违规嫌疑及其履职受限并已经提出辞职的情况 。该反映直接启动了证

监会的现场检查及之后的立案稽查 。

【定性与处罚】

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 、性质 、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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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中国证监会依据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第 １款的规定 ，以 “证监罚字

〔２００７〕 １４号” 对 ZDHN 及薛某某等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

（１） 对 ZDHN 处以 ４０万元罚款 ；

（２） 对薛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２０万元罚款 ；

（３） 对纪某某 、邓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１０万元罚款 ；

（４） 对卞某某 、吴某 、萧某某 、丁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５万元罚款 ；

（５） 对赖某某给予警告 ，并处以 ３万元罚款 ；

（６） 对沈某甲 、沈某乙给予警告 。

（浙江证监局 　中 　石）

L C股份有限公司虚假陈述案

【案情介绍】

２００５年 ４月 ， LC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系 FT 公司控制 ，以下简称 LC
公司） 涉嫌违反证券法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尔后 FT 公司旗下的另外两
家上市公司 ZDHN 公司和 FJSN 公司 （证券市场俗称 “FT 系”） 亦相继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 。

经查 ， LC公司主要存在以下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 ：一是未按规定披露

关联交易 、债务担保 、银行借款及法律诉讼等多项可能对上市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二是披露的定期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三是披露的

定期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上述行为违反了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５９条关于披露

信息质量 、第 ６２条关于重大事件披露的有关规定 ，构成 枟证券法枠 （１９９９） 第

１７７条所述的 “未按照有关规定披露信息 ，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有重大遗漏” 的行为 。

此外 ，中国证监会依法将 LC 公司实际控制人邱某某等涉嫌犯罪的线索和
相关证据移送公安机关 。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邱某某因本案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

留 ，同年 ４月被逮捕 ，２００８年被判刑 。

【背景】

LC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３年 ４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０ 月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对外公开发

行股票 ，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 ，原第一大股东

将其所持有的 ８ ６０１畅８８４１万股 LC公司股票转让给 FT 公司 ６ ４６９畅６３２ 万股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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